
 

证券代码：300156 证券简称：天立环保  公告编号：2011‐049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相结合方

式于 2011 年 9 月 5 日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利品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简历见附件） 

候选人姓名 同意 反对 弃权 

王利品 9 票 0 票 0 票 

马文荣 9 票 0 票 0 票 

席存军 9 票 0 票 0 票 

王侃 9 票 0 票 0 票 

吴樟生 9 票 0 票 0 票 

俞夏林 9 票 0 票 0 票 



 

常清 9 票 0 票 0 票 

宋常 9 票 0 票 0 票 

李永军 9 票 0 票 0 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经广泛征询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

王利品、马文荣、席存军、王侃、吴樟生、俞夏林、常清、宋常、李

永军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其中常清、宋常、

李永军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常清、宋常、李永军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的提名。 

上述候选人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之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计投票制

进行选举。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完善公司产业链，公司拟修改公

司章程。修改情况如下： 

原第十三条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环保节能工程设

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专业承包；销售、安装环保节

能成套设备。仅限分公司经营的业务包括：工业炉窑节能减排的技术

开发；密闭炉成套设备制造、安装、技术服务。 

现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环保节能工程设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专业承包；销售、安装环保节能成

套设备；煤炭、焦炭的销售。仅限分公司经营的业务包括：工业炉窑

节能减排的技术开发；密闭炉成套设备制造、安装、技术服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拟定于 2011 年 10月 11日上午 9：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1

年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制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关于公

司召开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 9 月 16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 

王利品先生，1963 年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天立环保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天立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黄金机械厂董事、丹江口市武当村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诸暨市天立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丹江口市天立节能炉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该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马文荣先生：1964 年生，大学本科，曾任北京埃肯天立节能环

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丹江口市天立节能炉窑有限公司执

行监事、现任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精工成机电销售

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席存军先生：1962 年生，工程师，现任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该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王侃先生：1976 年生，工程师，现任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该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吴樟生先生：1958 年生，高级经济师，曾任巨化集团公司建设

部部长、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电石工业协会副

理事长、浙江省工业气体协会副理事长，现任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该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俞夏林先生：1964 年生，现任空港天立能源工程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泰日升经贸有限公司董事。该候选人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常清先生：1957 年生，经济学教授、管理学博士，曾任国务院

发展中心研究员、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现任天

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金鹏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任中国农业大学、财政部财科所、吉林大学、北京工商

大学教授。该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宋常先生：1965 年生，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任天

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教授。该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李永军先生：1964 年生，博士后，现任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该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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